教 职 工 请(销) 假 审 批 表
单位名称             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入伍时间
	

	现任

职务
	
	现任

职称
	
	现任何年级

何学科教学
	

	请假

理由

及时

间
	

	小

学

意

见
	   同意请假   个月   又  天,

从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月   日止，请批复。

校长：      公章：

年   月   日
	学

区

意

见
	同意请假   个月   又  天,

从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月   日止，请市局批准。

公章：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	市教育局

审批意见
	

	市政府

分管领导审批意见
	

	市教工委

审批意见
	

	销假

时间
	


注：1请假时应填写本表一式两份，均报市局人事科，批准后返送单位一份。
2销假时间由单位在一周内报告市教育局人事科。

3病假应附县级以上公办医院证明，产假应附准生证、出生证影印件。
